光盘复制加工合同书
                                            
甲方：　                                           

乙方： 　

甲乙双方严格遵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北京市版权局有关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复制的有关规定。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加工光盘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书：

1、 加工品种、数量、合同金额

（1）盘片加工

	节目名称
	媒体形态
	复制数量
	合计（元）

	
	
	
	

	
	
	
	

	
	
	
	

	
	
	
	

	合计
	大写人民币： 


本合同总金额（大写）                          

二、交货时间及方式

甲方于    年  月  日前向乙方提供CD-R、盘面印刷文件，乙方于   年　 4月    日前交货与甲方。

交货方式      ，送货地点                                 。

3、 付款方式

双方签订合同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预付款，即人民币                   。其余款项合计人民币                        。 

4、 双方的责任与义务

（1）甲方的责任与义务

1、 提供版权证明文件传真件；

2、 委托方应在合同签订后，向受托方交付保证质量的、可用于复制的节目源类型及必备的如下相关资料，如：节目源，盘面印刷文件等；

3、 委托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款。

（2）乙方的责任与义务

1、 加工产品版权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转让；

2、 乙方收到甲方版权证明文件传真件、CD-R后，及时安排生产；

3、 乙方须严格按委托书规定数量加工产品，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增加加工数量；

4、 乙方须按合同规定时间交货。

5、 违约责任

1、 如委托方不能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交付节目源类型及备注的相关资料，或提供的节目源类型不符合质量要求，双方另行协商，协商不成，受托方可以解除合同；
2、 委托方延迟给付货款，每延迟一天，按延期付款部分款货款的千分之一支付受托方违约金；
3、 受托方不履行合同的，或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货的，委托方有权中止合同，并向受托方收取货款百分之十的违约金；
4、 受托方向委托方提供的光盘未能达到委托方提供的CD-R光盘质量的，受托方必须退还货款，并按货款的百分之十向委托方支付违约金。
6、 本合同签订后双方需共同遵守，若发生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无效，由法律途径解决。

7、 附件：

本公司为光盘复制加工厂，所以只能保证制造出的光盘和客户提供的节目源（CD、VCD、DVD）一致，节目源的质量要由客户自己负责，由节目源产生的一切问题由客户自己承担。

8、 合同生效：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附件及传真、复印件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开户行：

                                帐号：

电话：                          电话： 　

联系人：                        联系人：　

                                           年 　月 　 日

